
國 立 清 華 大 學 資 訊 系 統 與 應 用 研 究 所  

博 士 論 文 指 導 教 授 申 請 書  

 

本人經與教授協商，擬請                    教授為本人博士論文指導教授，

研究方向暫定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懇請所方同意。 

 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

學    號：          

日    期：  年   月  日 

電    話： 

手    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E-mail 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
指導教授簽名          

日    期：  年   月  日 

 

註：1. 博士生應在入學後第二學期結束前選定指導教授。  

2. 博士班研究生選定指導教授後，才得以申請成為課程助教。  


